
澎湖縣湖西 公所鄉 108年度殯葬業務防貪指

引座談會會議資料

壹、前 言
「殯葬」是人生必需面對的過程，然因傳統禁忌思維

讓民眾畏懼不敢接觸，且一生經歷有限，又殯葬行業較為

封閉，非一般民眾所能事先瞭解作業規定。另因亡者家屬

突遇變故始著手打理或委託殯葬業者代辦相關事務，對相

關程序及收費不瞭解，身邊多留有現金備用，易遭不肖人

士詐取財物或強索賄賂，再加殯葬業務特殊，公立殯葬單

位人員對其多有排斥，通常服務人員以技工、臨時人員為

主，倘若渠等人員觀念偏差或法令認知不足，容易因久任

一職即假藉職務上之機會，發生貪瀆弊端情事，而嚴重影

響機關整體清廉形象。

另研析近年相關司法判決案例，可知各縣(市)政府、

鄉(鎮、市)公所殯葬業務履有弊案發生，足認是項業務之

執行層面上確有值得管控之廉政風險存在，故持續推動相

關廉政措施確有其必要性。本所政風室爰秉持防貪先行之

精神，透過真實案例之蒐集及研析，協同業管單位、上級

政風機構及外部委員針對殯葬業務執行情形進行審視，提

出興革建議，並就現行制度闕漏之處，研擬具體防制對策

期使同仁確實遵守殯葬業務管理法令規範，機先防範消弭

廉政風紀事件於未然，進而提升本所殯葬服務之品質，以

達成「湖西好鄉、清廉勤政、興利便民」之廉能政策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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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貪瀆(圖利)案例類型
一、未依規定收取納骨塔(堂)使用規費圖利他人案

◎案例概述：

○○鄉公所約僱人員甲擔任公墓管理員；依據○○鄉

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規定，納骨堂使用應由申

請人攜帶身分證、印章、戶籍謄本向鄉公所申請並繳納使

用費後，憑證向公墓管理員洽商進堂、使用納骨堂；甲明

知民眾使用相關設備，必須依前開規定申請、繳費，竟基

於使申請人獲得不法利益之意圖，於乙向鄉公所申請安置

其親人之骨灰罐時，未依該鄉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

條例規定收費，而任由乙之親人骨灰罐無償放置於納骨堂

使乙因而獲得免繳納使用規費之利益。案經檢察官認甲涉

犯圖利罪嫌而提起公訴，法院判決有罪確定。

◎風險評估：

1.公墓業務之管理多為基層臨時人員，可能基於人情請託，

好意認為便民的心態，即便未收受賄賂，卻不知此等行

為即已觸犯圖利罪，對法律認知明顯不足。

2.如納骨塔(堂)等殯葬設施登記使用狀況缺乏公開透明資

訊，易給予有心人士有上下其手之空間，造成貪瀆風險。

◎防制措施：

1.定期或不定期辦理盤點清查：納骨塔(櫃)寄放用依存放

3



澎湖縣湖西 公所鄉 108年度殯葬業務防貪指

引座談會會議資料

樓層而收取不同價格，不肖管理員藉以保留、私販塔位

方式圖利他人。納骨塔(堂)若非基於每年固定之盤點，

很難發現潛存缺失。故建議組成常態性稽核小組，實施

定期或不定期盤點清查，以防杜弊端。

2.落實主管督考責任，適時進行宣導建立法紀觀念：要求

主管針對新進同仁及早建立正確之廉能觀念，對於所屬

同仁平常行止多加留意及關心，降低同仁踰矩或涉貪意

願。。

3.舉辦法紀講習，加強同仁法治觀念：蒐集相關貪瀆案例

等法紀教育資料提供同仁參考，並定期舉辦法紀教育講

習，以發揮警醒提示作用。

4.落實殯葬業務行政透明措施：本案肇因該鄉公所之殯葬

設施登記使用狀況未落實行政透明公開，致使不肖管理

人員得運用空櫃(塔)位遂行圖利他人之舉動。鑑於本縣

已建置「澎湖縣殯葬便民服務網」供民眾查詢櫃(塔)位

使用狀況，爰建議業管單位落實將納骨設施使用狀況確

實上傳至該網站，並定期更新即時資訊供民眾查詢。藉

由業務透明公開，減少人為操作風險可能發生的弊端。

◎參考法令：

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(

於主管事務圖利罪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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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包庇違規擴建墓基面積圖利他人案

◎案例概述：

甲擔任某殯葬管理所僱用臨時人員，負責公墓的巡查

業務，職責包含公墓巡查查報、埋葬位置勘查及確認等業

務內容。乙在父親過世後申請土葬事宜，依照該市公立殯

葬設施使用管理辦法，每一墓基面積不得超過 16平方公尺，

並須依坪數繳納使用規費。乙於繳納規費後，多次私下向

管理人甲表示，希望可以在原申請的 16平方公尺外，增加

墓基面積，讓已逝的長輩「可以住得舒服一點」。

甲基於公墓使用率不高，心想擴建之墓基應不致影響

其他人使用權益，故向乙私下暗示，只要乙在原有使用規

費之外，額外多付新臺幣1萬元，作為清理舊有墓基、廢棄

物的費用，其就會睜一隻眼、閉一隻眼，當作沒有看見。

在乙給付金錢後，甲即以消極不作為的態度，放任乙將墓

基擴大為 24平方公尺，超過申請核准面積及法定墓基面積

上限，甲消極未依法舉報，讓乙獲得增加墓基使用面積 8平

方公尺的不法利益，被法院以圖利罪判刑。

◎風險評估：

1.管理不善：墓政管理人員明知公墓有申請核准面積及法

定墓基面積上限，卻消極未依法舉報，對於職務範圍內

所掌事務未善盡管理之責。

2.公墓巡查查報具取締性質，對於未經國家考試及格或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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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認知稍嫌不足者，易在外界引誘或關說壓力下作出

違法裁量。

3.管理人員久任一職，便宜行事：管理人員久任容易利用

熟悉殯葬業務辦理程序而便宜行事，衍生鑽法令漏洞之

僥倖心態，從中圖利或包庇違規。

◎防制措施：

1.要求公墓巡查員應落實巡查制度，並於巡查後具體登載

巡查紀錄負起登載責任，另建議於巡查紀錄簿上標明未

具實填載之刑責，以提醒登載人員之注意。

2.不定期稽核巡查制度：由有監督管理權的人員不定期辦

理籍冊登錄查核或協同公墓管理人積極巡查轄區，以防

堵並降低管理員巡私包庇之違法情事發生。

3.建立驗收制度並填載驗收文件：對於申請土葬之案件，

於墓基完工並將遺體埋葬後，應有類似驗收制度，以確

認有無違法情形並填載於驗收紀錄上並檢附驗收照片，

以明責任。

◎參考法令：

1.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5款(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

收受賄賂罪)

2.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(

於主管事務圖利罪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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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配合廠商浮報遷葬起掘數量涉犯圖利案

◎案例概述：

甲、乙分別為某市公所民政課課員及公墓巡查員，2人

於 92年間負責辦理該市第二公墓遷葬工程之前置作業、規

劃、監工及執行，渠等知悉市公所與 A公司簽訂第二公墓遷

葬工程合約預估尚未遷葬墳墓僅 840座，每座墳墓作業單價

為新臺幣 880元，惟A公司並未依合約內容施作，而係將先

前挖掘出無主骨骸分散重新組合拍照，以浮報方式虛增挖

掘墳墓、遺骸數量方式計價。

甲因與A公司負責人丙原即舊識，甲並代 A公司擬具申

請延長工期申請書，且另簽報「新增無主骨骸挖出約兩千

具，以合約單價每具 880元計算，需經費 1,760,000元，連

原合約預算金額共需經費約 2,768,200 元」後，由甲、乙

製作結算明細表，浮報挖掘「無名氏」墳墓、遺骸之數量

報請結計工資，於辦理驗收後，由該所公庫存款帳下支付

2,218,139 元，以此方式圖利 A公司，使其獲得不法利益百

餘萬元。案經檢察官認甲、乙均涉犯圖利罪嫌而提起公訴。

◎風險評估：

1.國內傳統公墓範圍極廣，長期缺乏規劃管理，且地處偏

遠、民眾忌諱，且違法濫葬情形嚴重，導致墓基數量清

查不易。

2.公墓管理人員編制較少，往往一人身兼多處公墓之巡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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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工作，機關通常監督管理不易或主管不在現場，致

長期擔任此一工作且當場具有決定權之管理人員有違法

裁量圖利他人之機會。

3.起掘前未事先探勘並拍照存證，或要求申請人提供佐證

資料以瞭解欲起掘之數量，易受申請人欺瞞而增加經費

支出。 

◎防制措施：

1.為避免申請人浮報墳墓起掘數量獲利，如人力運用許可

情形下，儘量進行實地查核確認，避免僅依申請人提供

之書面資料為唯一之依據逕行核准。

2.加強辦理廉政教育訓練：將「廉潔觀念」納入各項員工

教育訓練重點，並於機關內部舉辦政風法治講習活動，

蒐集相關貪瀆判刑案例及廉政故事等法紀教育資料提供

同仁參考。

3.加強公墓巡查業務督導考核：針對殯葬業務較易發生弊

端之環節，加強業務稽核，並針對操守風評不佳人員，

實施現場督導查核，同時依稽核結果辦理獎、懲戒或職

務調整事宜，以有效防範弊失及發揮嚇阻作用。

◎參考法令：

1.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(

於主管事務圖利罪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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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刑法第213條(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登載不實事項於

職務上所掌公文書罪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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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侵占納骨塔(堂)使用規費案

◎案例概述：

甲為某殯葬管理所雇用之臨時人員，自 105年 6月 1日

起任職於該機關服務中心櫃檯人員，負責受理民眾使用殯

葬設施之申請、審核及許可、收取使用規費並製作收據交

予申請人或代辦葬儀社收執等業務。依該機關訂定之「○

○市殯葬管理所櫃檯受理申辦作業規範」規定，每日下班

前應繳交當日所收繳規費，規費繳交時，按科目別，將當

日所開立第二聯、第三聯收據及規費明細表第二聯、現金

及收據存本，交出納人員點收及核對無誤後方可離所。

105年 12月 21日該機關出納人員於製作「各項收入憑

證暨經收款項日報表」時發現部分規費單據不連號，經清

查為甲於 105年 12月 15 日至 20 日間私自將公款攜出未解

繳，項目及金額為殯儀館收入規費單據號碼 NO.1628～

NO.1630，共計新臺幣 1萬 8,110元整。甲於事發後坦承因

投資失利，為週轉資金，私自攜出公款予以挪用。案經檢

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。

◎風險評估：

1.疏於法令認識：通常基層殯葬業務服務人員係以技工、

臨時人員為主，法紀觀念可能較為薄弱，且殯葬業務承

辦人員係面對骨灰(骸)、墓地等環境，工作環境係為較

陰暗的地方，非一般人願意選擇的業務，而造成部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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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久任進而怠忽工作，甚至產生違法亂紀情事。

2.規費點交作業未臻嚴謹：本案發生主因係未定期比對入

塔與繳庫費用，未及時審視各項收入憑證，致不諳法令

或有心人士有機可趁，攜出現金挪作私用。

3.單位主管未盡督導責任：對於同仁作業異常、平日生活

或上班出現異常狀況未及時發現，亦未能及時勸導糾正，

適時為預防措施。

◎防制措施：

1.點交規費作業應配合收據定期辦理點交，除有特殊狀況

並經報請長官核准外，應依規定時間辦理點交作業，以

避免侵吞入己，私自運用情事發生。

2.設立出納事務查核小組，定期或不定期抽查單據是否依

規定開單及零用金是否正確，並由出納及承辦人員共同

查核。

3.透過內部控制自主檢查、業務稽核等方式，抽查申辦案

件是否核實開立收據，使內部控制機制得以持續有效運

作，並適時提供改善建議。

4.不定期辦理講習以強化同仁法治知能，亦對同仁有警醒

提示作用，以提昇同仁自律觀念。

5.單位主管平時應主動關心及了解同仁工作狀況、同儕互

動及有無不正確之工作態度，且亦應負監督查核之責。

◎參考法令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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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 (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

器材、財物罪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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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經辦殯葬設施工程涉洩密及圖利他人案

◎案例概述：

公務員甲及主管乙辦理殯葬設施工程採購案，遭檢舉

疑有將工程採購案底價或評選委員名單洩漏給投標廠商丙

知悉，造成採購程序不公，違反政府採購法及刑法等相關

規定，另疑有收受廠商好處，因而產生對價關係，恐違反

貪污治罪條例等規定。

◎風險評估：

1.採購程序未做好保密措施：採購案底價或採購評選委員

名單於簽核時未做好保密措施(未確實彌封或未妥善保

存)，導致採購案底價或評選委員名單外洩，建議各主管

應加強保密措施，避免採購應保密資料外洩。

2.保密觀念不足：某些不肖廠商會於開標或評選前，假借

與採購承辦人或主管討論標案之機會，試探性詢問相關

採購資訊，部分同仁因法治觀念不足或疏未注意，洩漏

相關資訊給廠商，因而觸犯刑法洩密罪或貪污治罪條例

等規定。

3.不實登載：實務上曾發生少數公務員竄改採購評選會議

紀錄內容，或未將評選委員意見寫入，導致評選結果與

事實不符，疑有公文書登載不實及圖利特定廠商之嫌。

◎防制措施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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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加強保密措施並進行宣導：不定期透過主管會報、擴大

會報、相關研習、訓練活動或電子公布欄等場合進行宣

導，並於本所殯葬設施公布欄張貼宣導標語及相關告示，

另針對疑涉洩密之同仁，適時關懷輔導，並要求業管單

位確實貫徹保密措施並改善缺失，避免洩密情事發生。

2.加強監辦程序或適時執行採購稽核：依政府採購法、政

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及廉政工作手冊等規定，加強

監辦採購程序，並適時執行採購稽核。

3.落實主管督導責任：要求主管針對新進同仁及早建立正

確之廉能觀念，對於所屬同仁平常行止多加留意及關心，

降低同仁踰矩或涉貪意願。主管亦要帶頭做起，做好反

貪榜樣，加速風行草偃，俾建立機關廉能風氣。

◎參考法令：

1.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(

於主管事務圖利罪)

2.刑法第132條第1項(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)、刑法

第213條(公文書不實登載罪)

3.政府採購法第34條等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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